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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ov.cn/zfgb/2018/gb1041/201803/t20180312_11156550.htm） 

 

附錄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气瓶安全监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深府函〔2018〕50 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深圳市气瓶安全监管改革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反映。 

 

深圳市人民政府 

2018 年 2 月 13 日 

 

 

深圳市气瓶安全监管改革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决策部署，

全面推进我市气瓶安全监管改革，保障民生用气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广东省气瓶安全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特

种设备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深圳市党政机关部门安全生产职责等规定，按照《广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气瓶安全监管改革方案的通知》（粤府函〔2017〕134 号）部署，结合我市

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一个核心、两个重点、两个制度、三个监督”为总体思路，即以明确气瓶充装单位

首负责任为改革核心，气瓶使用登记方式改革和气瓶检验监管方式改革为改革重点，建立气瓶

安全溯源制度和气瓶责任保险制度，发挥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管监督作用，努

力营造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理顺气瓶安全各环节权责关系，健全我市气瓶安全监管机制，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总体目标 

2018 年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气瓶安全监管改革试点，试点工作在液化石油气行业先行先试，

待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推广到其它气瓶。力争到 2020 年基本建立以气瓶充装单位安全主体责任

落实为核心，瓶装气体消费者权益保护为基础，保险救助赔付为保障，质量抽检和信息化系统

为技术支撑，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为重要补充，政府依法监管的气瓶安全监管体系。 

三、改革措施 

（一）改革气瓶使用登记方式，构建以气瓶充装单位为责任主体的气瓶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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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的使用登记方式由逐只办理或者按批量办理，变更为以气瓶充装单位为对象的按单

位办理。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并换领新的气瓶使用登记证，气瓶使用登记证

换发工作应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使用登记证只载明允许使用的气瓶品种，具体的气瓶

台账由气瓶充装单位自主登记、管理，其内容应当包括气瓶的种类、制造信息、检验信息和气

瓶唯一识别编号。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对历史登记数据进行全面清理，并定期将登记信息汇总到

深圳市瓶装燃气气瓶信息化管理系统和省质监局气瓶信息数据库。 

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在每只经登记的气瓶上标识气瓶唯一识别编号，并在瓶体的显著位置

涂敷气瓶充装单位使用登记标志和气瓶定期检验标志，包括气瓶充装单位的名称或者注册商标、

应急救援电话和下次检验日期等。气瓶信息涂敷工作应当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市市

场和质量监管委负责，市经贸信息委配合） 

（二）改革气瓶检验监管方式，实施气瓶定期检验质量监督抽检。 

加大气瓶检验环节监管力度，由市场监管部门委托具备条件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对全市气

瓶定期检验质量进行监督抽检。对于气瓶定期检验机构已完成检验，尚未重新投入使用的气瓶，

到气瓶充装单位或者气瓶定期检验机构现场抽样，重点检查气瓶定期检验机构是否存在非法改

造气瓶、翻新报废气瓶等违法行为。对于气瓶充装单位在用的气瓶，到气瓶充装单位现场抽样，

重点检查气瓶涂敷信息是否清晰完整、气瓶充装单位是否存在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违规

充装行为。 

监督抽检自 2018 年起每年不定期实施，所需费用纳入市级财政预算。依据监督抽检结果

对气瓶充装单位和定期检验机构的违法行为依法实施查处，有关情况依法向社会公布。（市市

场和质量监管委负责，市财政委配合） 

（三）建立气瓶安全溯源制度，全面推行气瓶信息化管理。 

依照“全市统一开发建设、各部门共同应用管理”原则，对接省质监局气瓶信息数据库，

开发建设深圳市瓶装燃气气瓶信息化管理系统，提升城市管理能力，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气瓶

充装单位和燃气经营单位，应当在气瓶登记、充装、检验以及瓶装燃气运输、储存、配送、消

费等各环节，应用瓶装燃气气瓶信息化管理系统记录气瓶流转信息，实现气瓶信息全流程可追

溯。全面推行瓶装燃气气瓶信息化管理系统电子标签，在每只经登记的气瓶上装配电子标签。

使用专用设备或手机 APP 软件扫描气瓶电子标签，可显示气瓶登记、检验、保险等基本信息。

深圳市瓶装燃气气瓶信息化管理系统应当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开发完成并投用。 

为确保深圳市瓶装燃气气瓶信息化管理系统顺利建成投用，系统开发立项工作应当从快

从简，系统开发以及后续维护、气瓶电子标签采购装配及充装设备相关改造费用，纳入市级财

政预算。（市住房建设局统筹牵头，市财政委、市经贸信息委、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市交通运

输委、市城管局配合） 

（四）建立公众气瓶事故统保制度，切实保障瓶装燃气消费者权益。 

建立一方投保，多方受益，特别是瓶装燃气消费者受益的公众气瓶事故统保制度。在现

有企业责任保险基础上，推出公众气瓶事故统保产品。引导气瓶充装单位购买公众气瓶事故统

保险，提高自身气瓶安全事故救助赔付能力，切实保障瓶装燃气消费者权益和公众利益。 

政府对购买保险的气瓶充装单位进行适当的一次性补贴，补贴额度为其 2018 年至 2019

年期间支付保费总额的 30%，补贴费用纳入市级财政预算。（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负责，市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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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委、市住房建设局、深圳保监局配合） 

（五）明确气瓶充装单位首负责任，理顺气瓶安全权责关系。 

气瓶充装单位是气瓶登记、标识、保养、气瓶充装环节安全和瓶装气体安全使用指导的

首负责任者。发生瓶装气体泄漏或者气瓶爆炸事故时，气瓶充装单位接到通知后应当配合相关

单位和部门进行事故处置和提供相关信息，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已经投

保公众气瓶事故统保险的，气瓶充装单位应当通知保险人及时启动事故应急垫付、支付机制。

属于产品质量问题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执行。〔市安监局

负责，市住房建设局、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市交通运输委、市城管局、市公安局、各区政府

（新区管委会）配合〕 

（六）发挥政府部门监管、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作用，完善治理体系。 

发挥政府部门综合监管作用，着力规范市场秩序。各政府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气瓶

充装及气体经营、运输、配送、消费链条开展全链条多环节的对接执法。继续强化对气瓶充装

单位、气瓶检验机构、燃气经营单位和燃气运输单位的检查执法，严格实施市场退出制度和吊

销许可证后的从业禁止性规定。加大气瓶及瓶装气体相关法规、常识安全宣传力度，提升企业

安全生产和公众安全用气意识。省质监局气瓶信息数据库和深圳市瓶装燃气气瓶信息化管理系

统应当向各相关政府部门全面开放，支撑相关执法需求。 

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推进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引导特种设备行业协会、燃气行业协

会等社会组织，制定行业自律公约，开展行业自律监督，发布行业诚信信息，倡导诚信守法的

行业风尚。支持行业协会利用会员单位覆盖优势，开展面向公众的安全用气知识宣传。 

发挥群众监督作用，营造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完善投诉举报制度并广泛宣传，及时核

实处理群众举报线索。依托省质监局气瓶信息数据库和深圳市瓶装燃气气瓶信息化管理系统，

向瓶装燃气消费者提供气瓶充装、检验、配送、保险等信息查询服务，扩大消费者的知情权。

利用省质监局“智慧质监”手机 APP 软件发布瓶装燃气消费者评价排名以及执法信息，引导消

费者选择质量安全可靠的瓶装燃气品牌。〔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负责，市安监局、市住房建设

局、市交通运输委、市城管局、市公安局、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配合〕 

四、组织实施 

市场监管、住建、城管、安监、交通运输、公安消防等部门以及相关行业社会组织、保

险机构要高度重视气瓶安全监管改革工作，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各区政府（新区管

委会）、街道办事处要加强对气瓶安全工作的组织协调，积极配合相关政府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推动我市气瓶安全监管改革工作顺利进行。待试点工作积累经验后，适时推动其它气瓶安全监

管改革工作，财政经费等问题参照本方案执行。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 3 年。 

 

 

 

 


